评审规则
1.大赛原则
秉承“公平、公开、公正”的原则，参赛作品要保证其原创性，对违反参赛作品评比和评奖工作规定的评奖结果，大赛组委会不予承认，并通报学生所在学院。
2.评比程序
大赛采用专家评审的方式进行，包括形式检查、作品分组、专家评审、公示等环节。
（1）形式检查：大赛执行委员会组织工作人员对报名表格、材料、作品等进行形式检查。针对有缺陷的作品提示参赛队在规定时间内修正。对报名分类不恰当的作品纠正其分类。
（2） 作品分组：对所有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的有效参赛作品分组。
（3）专家评审：由大赛组委会聘请专家，对有效参赛作品进行评审。
（4）公示：根据前述作品初评及评审的情况，确定等次，网上公示，接受实名申诉及举报。
3．评审方式
初赛评审将根据实际组织情况与参与需求，组织专家采用线上或线下形式开展，具体评审方式（包括是否设置答辩环节等）以组委会后续通知为准。(如采用答辩方式评审，每个作品限时10分钟。其中，7分钟本人作品演示，3分钟回答评审专家提问。)
4.评审原则
评委根据以下原则评审作品：
· 如使用AI工具，重点考核作者运用、组合和优化AI工具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与策略。
· 软件应用与开发类：运行流畅、整体协调、开发规范、创意新颖。
· 微课与AI辅助教学：选题简明、设计合理、教学内容科学正确、作品结构完整、语言规范、教学形式新颖、趣味性强;AI辅助应能体现AI技术在教育中的合理应用，关注AI通识教育中的教学实践。
· 物联网应用、大数据应用、人工智能应用、信息可视化设计四类：选题新颖或有较强实用价值，能够体现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信息数据可视化等领域特色，具有一定先进性。
· 数字媒体设计类：主题突出、创意新颖、技术先进、表现独特。
· 计算机音乐创作类：立意积极向上，主题突出，技术先进，表现独特。
· 国际生“汉学”类：主题准确，立意清晰，能体现国际生在 “汉学”方面、与自己所学专业及计算机技能结合的相互积极促进作用。

